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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MS验收的基本前提要求

排污口安装的固定污染源烟气CEMS相关仪器（颗粒物、SO2、NOx、流速等）应具有国家环境保护部
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《适用性检测合格报告》，型号与报告内容相符合。

CEMS的安装位置及手工采样位置应符合GB
16157-1996标准和CEMS安装的相关要求，安装位置需事先经环境监测部门确认。

CEMS数据采集和传输以及通信协议均应符合HJ/T
212的要求，提供1个月内数据采集和传输自检报告，由当地环保部门出具CEMS《联网证明》。

按要求完成CEMS调试和调试检测，提供CEMS《安装调试报告》和《调试检测合格报告》，建立CEMS
完成的技术档案。

若对CEMS内部重要元件或整机进行更换时，需对更换部件的CEMS系统进行再次验收。

CEMS验收内容

CEMS验收内容主要包括现场技术性能验收、联网验收和管理制度与档案验收三个方面。

联网验收由通信及数据传输验收、现场数据比对验收和联网稳定性验收三部分组成。

通信及数据传输验收：按照HJ/T 212的规定检查通信协议的正确性，数据传输应稳定，不出现经常性的
通信连接中断、报文丢失等通信问题。

现场数据比对验收：数据采集和处理子系统稳定运行1个星期后，对数据进行抽样检查，检验数据传输的
正确性。

联网稳定性验收：在连续1个月内，子系统能稳定运行，不出现除通信稳定性、通信协议正确性、数据传
输正确性以外的其他联网问题。

CEMS管理制度和档案验收

CEMS相关文件、资质、报告和标识：包括适用性检测合格报告、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、安装和调试检
测报告、联网验收监测报告、日常定期比对监测报告及数据有效性审核批复文件等。

岗位责任管理制度：包括排污单位、设备供应或制造商的运营单位的责任管理制度，设备管理人员和运
营维护人员的岗位责任管理制度，设备档案建立和存档管理制度，设备日常运行自查制度，事故报告及
应急处置制度，设备更新（更换）程序和制度。

仪器设备操作使用和运营维护制度：包括仪器设备使用管理制度和使用技术说明，系统运行和使用操作
规程或运行作业指导书，系统日常巡检制度，定期维护保养制度，定期校准和校验制度，易损、易耗品
的定期检查和更换制度，系统故障维修制度。

相关记录和台账：包括日常巡检记录，定期维护保养记录，定期校准和校验记录，故障维修和耗材更新
（更换）记录，仪器设备相关台账和技术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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